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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13〕37号 

 

 

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实习工作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实习是学校本科人才培养中十分重要的实

践教学环节，是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，使学生了解社会、

接触生产实际，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，实现人才培养

目标的重要途径。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实习工作管理，提

高实习教学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修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实习是实践类课程，按课程进行管理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指的实习包括校外集中实习、校外分

散实习和校内实习等实习形式。 

第二章  实习组织与管理 

第四条  教务处在主管副校长的领导下，统筹学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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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工作，具体职责包括： 

1．制定实习教学的指导性文件。 

2. 审批实习大纲、实习计划，审查实习指导教师资格、

学生人数。 

3．分配和审核实习经费。 

4．配合各学院建立实习基地。 

5．组织实习教学检查和质量评价。 

6．协调、处理实习教学中的各种问题。 

第五条  各学院负责本学院学生实习的组织和实施，

具体职责包括： 

1．组织编写实习大纲。 

2．落实实习单位，签订实习协议，建立相对稳定的实

习基地。 

3．拟定具体实习计划。 

4. 聘任实习指导教师。校外集中实习原则上每个班聘

任 2 名指导教师，校外分散实习和校内实习根据具体实习

需要聘请指导教师，并上报教务处，变更实习指导教师需

办理教学变更手续，不能聘任在读研究生为指导教师。 

在校外同一单位集中实习的学生应组成实习队，由学

院指定一位指导教师担任实习队长，负责实习队的组织协

调工作。 

5．组织教师做好实习准备工作，做好实习前学生的动

员和安全教育工作。 

6．检查和评估实习质量，组织实习总结工作。实习结



— 3 — 

束以后，组织指导教师填写《实习总结汇报表》、《实习报

告清单》或《本科生分散实习情况一览表》，并在实习结束

后 2 周内报教务处教学科。做好学生实习报告等相关资料

的归档工作。 

第六条  实习指导教师职责 

1．指导教师应提前与实习单位联系进行实习准备工

作，将实习大纲和相关资料递交实习单位，便于实习单位

了解实习内容及要求，安排好实习师生的食宿、交通等事

宜。 

2．根据实习大纲，结合实习单位的具体情况，编写实

习教学日历。 

3．进行实习宣讲，使学生明确实习的目的和要求，指

导学生写好实习日记、实习作业、实习报告等。 

4．实习过程中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、安全教育、纪律

教育，对违反纪律的学生应及时处理。 

5．实习结束后，批阅实习报告，根据学生实习期间的

表现、实习报告的质量以及考核结果等，评定和录入实习

成绩。 

6．做好实习总结工作，实习结束后填写《实习总结汇

报表》、《实习报告清单》或《本科生分散实习情况一览表》，

连同学生实习成绩、实习报告等资料交学院存档。 

7．负责实习经费的开支和报销。 

第七条  对实习学生的要求按《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实

习纪律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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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实习文件 

第八条  实习教学大纲是本科生培养方案所设置的

实习环节拟达到的教学目标及具体教学要求，它是制定实

习计划、组织学生实习和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。各专业都

应制订相应的实习教学大纲，报教务处审批后实施。 

实习教学大纲应包含以下主要内容：实习的目的、内

容与要求；实习的方式和时间安排；实习报告或作业的内

容及要求；考核方式和考核标准；实习教材及参考资料。 

第九条  实习计划是依据实习教学大纲的要求，结合

实习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实习实施方案。实习计划由学

院会同实习单位共同制定，报教务处审核备案。 

实习计划的内容主要包括：实习内容、实习单位、时

间与地点、实习人数、指导教师等。 

实习计划一旦确定原则上不能变动。因特殊情况确需

调整者，由学院提出变更申请，申明变更理由和变更计划，

报教务处审批。 

第十条  实习教学日历是实习计划的进一步细化，包

括实习期间每天安排的实习内容和实习场所，指导教师应

认真填写实习教学日历并在实习开始前报学院备案。 

第四章  实习考核 

第十一条  实习结束时，指导教师应按照实习大纲的

要求，根据学生的实习态度、现场表现、实习报告质量和

实习考试(笔试和口试)等对学生进行考核，实习成绩按百

分制综合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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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实习成绩不及格或未取得实习成绩者，可

由本人申请，学院安排，报教务处批准后重修，所需各项

费用一律自理。 

第五章  其他 

第十三条  实习经费的分配、使用和管理按《北京科

技大学实习经费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外国留学生的实习，由国际处、学院、教

务处协商办理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解

释。原《北京科技大学生产实习规定》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6 月 26日 

 


